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邱恒元

近年来， 随着网络电商行业的

发展， 诞生了一种使用礼金卡进行

充值兑换商品的购物方式。 许多公

司会向电商平台购入大量的礼金

卡， 作为公司福利发放给员工。 但

有公司“内鬼” 就瞄准这个机会，

“空手套白狼” 侵吞公司钱款 370

余万元。 近日， 经徐汇区人民检察

院依法提起公诉， 徐汇区人民法院

依法以职务侵占罪， 判处被告人冯

某有期徒刑 4 年， 并处罚金 2 万

元。

一份虚假合同牵出一

桩“内鬼”案

永欣公司 （化名） 是一家经营

网络电商平台的公司， 旗下有自己

运营的购物平台 APP。 公司平时

会发行礼金卡并对外销售， 以供消

费者充值后在 APP 上购物。 2021

年 5 月， 永欣公司发现洪达公司

（化名） 长期拖欠礼金卡销售合同

钱款， 就让负责与该公司对接的销

售员冯某带着催款函前往洪达公司

询问情况。 没过多久， 冯某就带着

盖有洪达公司公章的催款回执回到

公司， 并汇报说洪达公司承诺在 5

月底之前归还钱款。

但一直到了 6月份， 永欣公司

还是没有收到洪达公司汇款， 就向

法院起诉了洪达公司。 次月， 洪达

公司主动派人联系永欣公司法务，

称已经收到了起诉材料， 但觉得非常

莫名其妙， 因为从来没有和永欣公司

签订过销售合同， 而且合同上所盖公

章也是伪造的。

那这纸合同到底是怎么回事？ 永

欣公司立刻召回冯某进行谈话。 铁证

面前， 眼见事情已经败露的冯某也就

不再隐瞒， 承认了自己伪造多家客户

单位的公章以及销售合同， 并以此侵

占公司钱款的事。 由于冯某无力偿还

私吞的钱款， 公司便派人前往徐汇公

安分局报案。

假合同领走真卡 “空手

套白狼”

经过检察官的讯问， 冯某交代了

自己的犯案动机和犯罪经过。 2017

年 9月， 冯某入职永欣公司担任销售

员， 主要职责是对外寻找客户销售礼

金卡等物品。 公司有个不成文的规

定， 销售员可以替客户代签礼金卡签

收单， 并直接收取客户货款， 自己转

进公司账户。 2019 年 3 月， 欠了很

多信用卡和网贷借款的冯某就想靠这

个规定“空手套白狼”， 趁机捞上一

笔来偿还债务。

冯某先是在网上找人私刻了洪达

公司的公章， 按照公司的模板合同伪

造了与洪达公司的礼金卡销售合同，

并盖上假公章。 然后， 冯某把假合同

交给公司， 并藉此申领相应数量、 面

值的礼金卡与签收单。 由于公司允许

销售员代客户进行签收， 冯某就自己

在签收单上签名， 再把假合同一并交

给公司财务， 让他们开通礼金卡。 等

礼金卡能正常使用后， 冯某就去联系

专门收卡的“黄牛”， 让他根据卡面

金额打上折扣后对外贩售。 为了不被

公司发现， 冯某把每张卡的大部分收

益都转给公司， 自己只留“小头”，

用于个人消费和还债。

即便如此， 永欣公司还是发现洪

达公司有部分货款没有进账。 2021

年初， 永欣公司终止了对洪达公司的

业务， 不再对其销售礼金卡， 也就断

了冯某申领礼金卡的门路。 但已尝到

甜头的冯某如法炮制， 又伪造了另外

两家客户单位的假公章和假合同， 继

续骗领礼金卡卖给黄牛直至案发。 而

那张催款回执上的洪达公司公章， 也

是冯某自己用假公章盖上的。 经司法

鉴定， 2019 年 5 月至 2021 年 8 月，

冯某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司钱款共计

人民币 370余万元。

近日， 经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依法

提起公诉， 徐汇区人民法院一审作出

如上判决。

检察官提示

电商等新型互联网经济的发展，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

但电子商业活动的虚拟性、 线上性等

特点， 也给了犯罪分子可趁之机。 因

此， 检察官想提醒企业经营者们， 在

经营过程中要加强监督管理， 完善制

度， 加强审核， 特别是涉及财物方面

更要慎重， 除了要定期核对账目， 还

要检查审核等相关制度上是否存在漏

洞并及时填补。 同时， 也要定期开展

法治教育培训， 加强员工们的法治意

识。

客户拖欠370万货款？ 原是“内鬼”在“瞒天过海”

“内鬼”犯职务侵占罪被判刑 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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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网购车载吸尘器 在家充电酿成火灾
法院判决存在产品缺陷 厂家承担全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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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傅杰

本报讯 前女友的金手镯、

金戒指， 在毛某眼中竟成了“炼

金” 原料。 深受“土法炼金术”

短视频迷惑的他， 不惜盗窃前女

友家中多件首饰， 自制熔炉将上

述金饰熔炼， 还成功在金店卖

出。 近日， 经奉贤区人民检察院

提起公诉， 毛某因犯盗窃罪， 被

奉贤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并处罚金 5000元。

“平日里我一直喜欢用手机

刷某短视频 APP， 经常会刷到

提炼黄金的视频， 我看完以后就

很想去偷点黄金试试……” 在落

网后， 被警方问起为何要盗窃

时， 毛某竟给出了这样离谱的回

答。

今年 6月底的一个中午， 毛

某到前女友任某家玩。 他推门进

入后发现任某家中无人， 便起了

贪念。 他在任某家中翻找了一

番， 找到了一个黄金手镯、 一条

黄金项链、 一枚钻戒、 一个银手

镯。 在得手后， 他又把房间恢复

原样， 悄悄地离开了现场。

毛某回到家后， 用之前买的

点火设备和一块砖头把这些金银

首饰进行熔炼。 几天后， 他又把

这些熔炼的产物卖给了附近的金

店， 所得的钱款都被他用于日常

消费。

到了今年 7月 7 日， 毛某的

前女友任某在家中收拾时， 发现

金银首饰不翼而飞， 便向警方报

了案。 警方经侦查发现毛某有重

大嫌疑， 当天在毛某家中将其抓

捕归案。 经鉴定， 任某被盗金银

首饰价值人民币 1.8万余元。

案发后， 毛某的家属对被害

人任某的损失进行赔偿， 取得了

任某的谅解。 同时， 被告人毛某

有坦白情节， 依法可以从轻处

罚， 且自愿认罪认罚， 依法可以

从宽处理。 经奉贤检方起诉， 上

海奉贤法院一审支持了检方的公

诉意见， 判处毛某犯盗窃罪， 判

处其有期徒刑 1 年， 并处罚金

5000元。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吕亚南

本报讯 犯罪嫌疑人唐某将

自己包装成高端人设， 以恋爱为

幌子， 骗取多名女子钱款， 初步

查证诈骗金额 40余万元。 日前，

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

依法对其批准逮捕。

“他自称是华东政法大学的

研究生， 目前在读博士， 是一名

律师， 在他表弟的律所上班， 自

己现在正在创业”， 犯罪嫌疑人

唐某谎称自己名下有十几套房

子， 日常忙于收租， 父亲在重点

单位上班， 骗取被害人谢某等女

性信任。

谢某因需要咨询法律问题，

通过同事介绍认识了唐某， 二人

互加微信。 2021 年 8 月初到今

年 8 月 29 日， 唐某多次以投资

创业等名目向谢某借款数十万元

未还。 后来谢某心生疑虑， 通过

向同事打听， 了解到唐某根本不

是律师， 便报警了， 民警在唐某

住处将唐某抓获。

民警找到唐某妻子， 向唐某

妻子询问情况。 据唐某妻子证

言： 唐某家里没有在外省市购买

过房产或开办过公司， 家里在上

海只有一套三居室， 和女儿以及

父母共同居住在一起， 名下根本

没有十几套房产。

经查， 唐某从 2017 年开始，

因婚外情开销很大， 工资已经无

法支付生活花销， 便开始接触网

贷。 2019 年开始，他眼见自己没

有能力偿还网贷，便以投资生意、

谈恋爱为名向多名女性骗钱。 他

为了赢得女性的青睐， 谎称自己

是一名律师，和别人合伙开公司，

每个月有几万元收入， 每年能从

公司拿到几十万元分红， 在上海

有多套房产，在外地还有别墅和

公寓， 将自己包装成成功人士。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毕迎春

本报讯 “男扮女装” 潜入商

家实施盗窃， 自以为天衣无缝、 无

人发现， 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拙

劣的伪装终究逃不过民警的法眼。

目前， 犯罪嫌疑人冯某因涉嫌盗窃

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

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今年 10 月 17 日上午 7 时许，

奉贤公安分局奉浦派出所接到辖区

某 KTV 负责人严先生报案称， 自

己经营的店内几瓶名牌洋酒和一批饮

料被盗。

接到报案后， 奉浦派出所民警立

即就案件展开侦查。 严先生称， 被盗

物品为 8瓶洋酒和 24瓶饮料。

根据严先生提供的线索， 结合公

共视频梳理， 民警发现一名身着黑色

西装外套、 肉色丝袜、 带黑色墨镜，

身材壮实的“女子” 有重大嫌疑。 虽

然受光线影响， 民警无法捕获其清晰

的体貌特征。 但该“女子” 步行体

态、 行为举止全然不似正常女子， 民

警经过反复比对， 判断嫌疑人很可能

是一名男子！

随即， 民警扩大搜索范围， 只

在 2 个小时左右就在辖区国顺路一

住宅内抓获涉嫌盗窃的犯罪嫌疑人

冯某。

经查， 冯某交代其于 10 月 8 日

至 10月 10日期间分别两次窜至环城

东路上的该家 KTV， 趁 KTV 关门停

业之际， 破坏门锁进入储物间实施盗

窃。 经物价部门鉴定， 被盗物品价值

达 12000余元人民币。

市民刘先生从网上购买了一个

车载吸尘器， 当吸尘器在家充电

时， 却发生了爆燃， 引发严重火

灾。 不但刘先生所居住的房间付诸

一炬， 大火还殃及了同楼的邻居。

邻居张先生夫妇也因为火灾家中受

损而“有家难回”。 为此， 张先生

夫妇将刘先生一家以及吸尘器生产

厂家等告上了法庭， 索赔 1.3 万余

元。 近日， 长宁区人民法院对此案

进行了一审判决。

吸尘器充电酿成大祸

张先生一家居住在长宁区的一

幢居民楼 203 室。 2019 年 2 月 11

日凌晨 4 时 51 分许， 该楼 204 室

燃起了大火。 经过消防队员紧急出

警， 所幸火灾没有造成人员死亡，

但 204室被大火烧了干净， 大火还

连累了同楼的不少邻居房屋受损。

张先生家也是其中之一。

根据事故原因的调查， 起火原

因为充电状态下的车载吸尘器锂电

池故障引燃周边可燃物引发火灾。

而该车载吸尘器是由承租 204 室房

屋的刘先生网购后在家中充电的。

事故发生后， 刘先生也向天猫平台

投诉， 该吸尘器无 3C 合格标志、

无产品合格证， 且商家通过刷单方

式伪造其产品质量合格且优秀……

张先生一家据此要求赔偿损失。

本次火灾事故是否因吸尘器公

司销售的车载吸尘器存在产品缺陷

而引发， 成为了案件中的焦点。

长宁法院表示， 根据在案证据

上海市长宁区公安消防支队出具的

《火灾事故认定书》， 已经明确起火

原因为充电状态下的车载吸尘器锂

电池故障引燃周边可燃物引发火

灾， 该事故认定书由消防部门依合

法程序制作，有较高证明效力。吸尘

器公司虽对该事故认定书中起火原

因的认定有异议， 但未提供证据推

翻该事故认定书认定的内容， 法院

不予采信， 对于该《火灾事故认定

书》予以认可。

谁该为此事故买单

本案所涉车载吸尘器是否存在

产品缺陷， 也成为了争论的焦点。

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有两种，

一是存在“不合理危险”， 二是不

符合“强制性标准”， 只要符合其

一即可认定为产品缺陷。 强制性产

品认证制度 （即 3C 认证）， 是国

家为了保护公众人体健康或安全、

动植物生命安全、 保护环境、 保护

国家安全， 依照法律法规实施的一

种产品合格评定制度。 本案中， 针

对吸尘器公司销售的车载吸尘器是

否需要进行 3C 认证， 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认证监督管理司等管理

机构的相关咨询回复称： “带有适

配器， 能够连入 220V 供电电源的

吸尘器产品应属于 CCC 认证范

围”、 “该吸尘器若能通过适配器

连接到 220V 市网供电电源使用，

应属于强制性产品认证范围”。

法院认定该款产品对外销售时

商品描述为“车用家用两用”， 在

2018 年 10 月之前吸尘器公司销售

时提供了可接入 220V 电源插座的

电源适配器， 从 2018 年 10 月开始

将充电器改为 USB 接口。 因此，

结合上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

证监督管理司的答复意见， 可以认

定， 吸尘器公司在向刘先生销售涉案

车载吸尘器时配备了可供接入 220V

公共电网的电源适配器， 涉案产品应

属于强制性产品认证范围。 但该产品

未进行亦未取得 3C 认证， 存在产品

缺陷。 因此， 吸尘器公司应承担销售

缺陷产品的损害赔偿责任。

由于该商品明确标明为车用家用

两用， 刘先生使用吸尘器公司提供的

电源适配器在家中进行充电， 难以认

定存在过错。同时，在吸尘器公司提供

的使用说明书中并无任何关于充电安

全的提示或警示， 反而在商品销售网

页中突出说明“可反复充电”是该商品

作为无线款的优点， 对消费者造成误

导。因此，本案中难以认定刘先生作为

消费者在使用涉案商品时存在过错。

最终长宁法院判决吸尘器公司承

担全部赔偿责任。 日前， 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维持了原判。

捏造律师身份
骗取多名女子40余万元

男子变身“时髦女郎” 在KTV实施盗窃
拙劣伪装难逃民警法眼

盗窃前女友首饰“土法炼金”

男子获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


